
版號：180LYQ01192025表102-3-1(111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分開計稅之股
利所得

繳納基本稅額
單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易
所得

非現金捐贈金
額 申報大於歸戶 保險死亡給付

總額

基本所得額扣
除免稅額後之

餘額

保險給付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339第1分位 4067023 642 1329 82535 561392 0 1089116 215735 17957232332010 0

339第2分位 4920131 27434 4110 188032 432610 0 1100556 425101 26488313167389 0

339第3分位 4725731 125945 1484 22280 729400 0 945387 89689 24544312901236 0

339第4分位 5130730 267816 22727 280110 553405 0 816464 428926 28594303190208 0

339第5分位 4968831 441803 3130 66616 787639 0 1225717 166516 26975312443926 0

338第6分位 5111544 648026 12878 62136 739010 726 896846 193826 28469442751922 0

338第7分位 4991725 877418 5380 81662 680333 2984 787379 159268 27271252556568 0

338第8分位 6773175 1262261 4723 24711 747980 1121 992681 99280 45085753739698 0

338第9分位 7878261 1880637 9343 51016 885769 20844 1093740 152526 56136613918794 18118

338第10分位 20871432 5137685 3673 152844 2932880 113574 2717341 326757 186068326395129 3418305

3385合    計 69438582 10669665 68777 1011943 9050420 139249 11665227 2257624 4675908233396879 3436423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
　　　　　(二)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
　　　　　(四)保險死亡給付淨額，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180LYQ01192025表102-3-1(111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基本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
般所得稅額之

差額

海外已繳納所
得稅可扣抵稅

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
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

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359144 359112 4034 355078

第2分位 529766 528394 649 527745

第3分位 490886 483813 2162 481650

第4分位 571886 553982 8088 545894

第5分位 539506 501276 9130 492146

第6分位 569389 501706 21650 480056

第7分位 545425 437589 1360 436229

第8分位 901715 709276 5886 703391

第9分位 1122732 760683 17681 743002

第10分位 3721366 1137915 31170 1106744

合    計 9351815 5973746 101810 5871936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
　　　　　(二)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
　　　　　(四)保險死亡給付淨額，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